
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積金局的「強積金受託人行政成本顧問研究」結果  

及積金局就降低強積金收費建議的改革方向  

 

引言  

 因應公眾對強制性公積金 (強積金 )收費水平的關注，政府一直致

力解決有關問題，並會考慮藉對強積金制度作一些較根本性的改變，

促使強積金收費能早日有較大幅度的下調。  

背景  

2 .  香港採用世界銀行就退休保障所倡議的多根支柱模式，而強積金

制度符合該模式下的第二根支柱，即“強制性、由私營機構管理、具

足額資金的界定供款制度”。 強積金制度實施了 12 年，就退休保障

制度而言，制度的安排及累積的累算權益整體水平，尚未到達成熟階

段。我們明白強積金制度是退休保障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環，因此多

年來不斷致力優化該制度。在籌備落實「僱員自選安排」的同時，強

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(積 金 局 )已 因 應 政 府 要 求 全 面 檢 視 強 積 金 制

度，訂定檢討範圍，包括研究受託人的行政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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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金局的「強積金受託人行政成本顧問研究」結果及積金局就降低強

積金收費建議的改革方向  

3 .  積金局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公布顧問研究的結果。顧問提

出以下五項策略性建議： (a ) 實施全行業適用的措施，以採用端對端

的網上電子付款及數據處理程序； (b )  採取措施以協助計劃成員整合

帳戶，同時過渡至完全由成員選擇強積金計劃； ( c )  協助業界整合強

積金計劃、投資基金、受託人及行政平台； ( d )  釐清強積金制度的目

標；及 ( e )  提升計劃的管治水平和透明度。部分的策略性建議可在現

行法律框架下實施，而部分則需要再作可行性研究及／或在修訂法例

後 才 可 推 行 。 顧問估計，若實施上述建議，強積金的行政成本可調低

0.35%。然而，政府認為即使把全數減幅回贈予計劃成員，有關幅度仍不

足夠。就此，積金局建議可考慮從以下四大方向改革強積金制度，促使

收費下調，包括： (a) 為強積金基金的收費設定上限； (b)  規定強積金計

劃提供低收費基金； (c) 設立一種簡單、低收費的預設基金安排；及／或

(d) 引入非牟利經營者，提供簡單、低收費的強積金計劃。有關改革方向

建議只屬概念性的構思，仍有待社會各界深入研究和討論。有關詳情，

請參閱隨文夾附的積金局文件。  

未來工作  

4 .  政府會與積金局緊密合作，落實顧問的建議。特別是強積金市場

提供的基金選擇繁多，尤如與零售市場一樣，政府認為有需要評估這

樣繁多的選擇能否為僱員的退休保障帶來實際的裨益。我們會與積金

局跟進相關檢討，並擬訂加強積金局的規管權力，以及為強積金制度

帶來根本性改革，促使強積金收費下調的方案。在檢討過程中，我們

會徵詢業界、市民和立法會的意見。  

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




